[bookmark: _GoBack]国家税务总局赤峰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赤税三稽处〔2026〕3号
[bookmark: nsrmc]内蒙古辉卓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150424MA7YPB9124）：
我局于2023 年10月31日至2026 年3月13日对你单位（地址：林西县南门外林西县万通机械加工有限责任公司院内）2021年6月21日至2023年9月30日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我局于2026年4月23日向你单位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赤税三稽处〔2026〕2号），根据《税务事项通知书》（赤税三稽税通〔2026〕53号）撤销该文书，现重新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及证据
[bookmark: wfss]（一）你单位用于抵扣的农产品收购发票中，已取得销方证明未种植销售过中草药的发票总额为468218.20元；已取得销方电话证实未种植中草药的发票总额为111708.00元；已取得村委会开具的“该村查无此人”和“此人在本地未种植过中药材”的证明的发票总额为632670.00元。上述农产品收购发票总金额1212596.20元。
（二）你单位开具的农产品收购发票1212596.20元，造成多退出口退税款100122.62元。
（三）你单位开具的农产品收购发票1212596.20元，作为成本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造成少缴纳企业所得税14368.24元。
二、处理决定及依据
[bookmark: cljdjyj](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之规定，对你单位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1212596.20元的行为，定性为虚开发票。
(二)检查组根据各海关的外调情况，可以确定该企业确实存在出口业务，但无法确定其出口货品和数量等要素，但由于该企业购进业务存在虚开，可以推断其出口业务应当存在虚增情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4号）第七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一）使用虚开、非法购买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其他可以用于出口退税的发票申报出口退税的；（四）虽有出口，但虚构应退税出口业务的品名、数量、单价等要素，以虚增出口退税额申报出口退税的；”之规定，决定将你单位定性为骗取出口退税，骗取出口退税金额100122.62元。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六条“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由税务机关追缴其骗取的退税款，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税务机关可以在规定期间内停止为其办理出口退税。”之规定，决定追缴你单位的出口业务退增值税款1067463.54元。
(四)确认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总金额1212596.20元，按照该企业实际抵扣率9%计算累计抵扣进项税额100122.62元，超过1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五十六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你公司虚开发票金额1212596.20元已达到立案追诉标准，决定移送公安机关对你单位骗取出口退税的违法事实进行进一步查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4号）第十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一)没有实际业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二)有实际应抵扣业务，但开具超过实际应抵扣业务对应税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三)对依法不能抵扣税款的业务，通过虚构交易主体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四)非法篡改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相关电子信息的;(五)违反规定以其他手段虚开的。”；《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2022年4月6日印发）第五十六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案（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2001年7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10号公布 根据2020年8月7日《国务院关于修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决定》修订）第三条：“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根据刑法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等规定，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依照本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之规定，你公司采用虚开发票行为骗取出口退税已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决定对你单位虚开发票和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以下统称企业）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第二十二条“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乘以适用税率，减除依照本法关于税收优惠的规定减免和抵免的税额后的余额，为应纳税额。”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8号）第一条第一款“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1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内党发【2018】23）第一条的规定，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含1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该企业符合享受该政策的规定，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免征40%、根据《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企业取得私自印制、伪造、变造、作废、开票方非法取得、虚开、填写不规范等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以及取得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的其他外部凭证，不得作为税前扣除凭证。”之规定，决定追缴你单位2021年度企业所得税14368.24元。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的规定，决定对公司查补的企业所得税加收滞纳金，以金三数据为准。
[bookmark: xjts][bookmark: jkdd]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林西县税务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执行措施:(一)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二)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对前款所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未缴纳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之内”之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二Ｏ二六年五月九日


